虚拟主机、主机托管用户入网责任书

虚机主机、主机托管用户必须认真阅读《虚拟主机、主机托管用户入网责任书》，并自觉遵守《责任书》的各项规定。

    一、用户在使用虚拟主机、主机托管业务时应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

二、用户开设各类服务站点（包括BBS、WWW、FTP等）需报接入服务商，用户对本身提供的各类服务，负责管理、监督、审核其内容不含任何违反国家相关法规及有关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的规定，并积极配合接入服务商的监督和检查。

三、用户不得利用计算机互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犯罪活动。不得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查阅、复制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妨碍社会治安和淫秽黄色的信息。若发现此类信息，需向主管部门报告。

四、用户在使用计算机互联网业务时，不得从事危害他人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五、用户保证网络内容不含任何博彩性质之信息、游戏等；保证不向他人发送恶意的、挑衅性的文件和商业广告。

六、用户保证不泄露接入服务商提供的用于进入其虚拟主机或托管主机的帐号、密码等资源，如由于用户原因造成该帐号、密码泄露的，一切后果由用户承担。

七、具有健全的网络安全保密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使用者档案，加强对使用者的管理、教育工作，《虚拟主机、主机托管用户申请表》中网络管理负责人同时担负自有网络信息安全员职责。

八、用户应每月按时向接入服务商交纳业务使用费用，对延期或不交纳费用的，接入服务商将暂停虚拟主机、主机托管服务或按有关规定处理。

九、未获取经营许可的用户不可利用主机托管为其他用户提供虚拟主机等服务。

十、有义务按照接入服务商的要求提供网络使用情况（如IP地址、域名等），填写接入服务商要求提供的资料，接受接入服务商的检查。

十一、对于由接入服务商分配的IP地址，用户只有使用权，不可转让他人使用，用户退出时IP地址使用权自动取消。用户有义务接受电信部门对IP地址使用情况的调查，如果用户提供虚假资料，接入服务商有权处理直至收回所分配的IP地址。

十二、当网络出现异常情况，用户应积极配合接入服务商解决。

十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主管人员有责任教育、监督本企业职工严格遵守以上条款。

十四、安装有害信息信息监控软件。服务商提供软件的管理权限，但用户不得私自修改或卸载。

十五、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接受接入服务商的处罚直至中断网络服务。

我作为虚拟主机、主机托管用户，同意遵守“虚拟主机、主机托管用户入网责任书”中的各项规定，如违反规定，将接受处罚直至承担法律责任。
用户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2009 年   月   日










